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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民法典（四）：“住有所居”之居住权制度 

作者：董施文丨尤保暖 

一、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典”)物权编最大的革新体现于以专章增设“居住权”这一用益物

权。彰显弱者保护、私人自治及财产高效利用等理念的居住权制度，不仅填补我国《物权法》立法之时的缺

憾，更打破我国“或买或租”的解决居住问题的僵化二元模式。居住权的无偿性及出租的例外规定，反映一

定程度开放式的居住权立法；但对居住权的期限、登记、移转及适用领域等相关规定的解释与适用，后续仍

待出台与之配套的细化规则或裁判依据。 

二、居住权的概念、立法目的及特点 

（一） 什么是居住权？ 

居住权是一项源自罗马法并由大陆法系国家普遍规定的古老法律制度，是指以居住为目的，对他人

的住房及其附属设施所享有的占有、使用的权利，具有物权属性。居住权是一种用益物权，是房屋所有

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结果；居住权亦是一种人役权1，即为特定人的利益而利用他人之物的权利，只能

由自然人享有，不能由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且具有高度的人身依附性，一般不能转让或继承。 

（二） 立法目的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新增居住权的专章规

定，旨在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即人人能有房屋用于居住且能长期使用。确立居住权制度是为认

可和保护民事主体对住房保障的灵活安排，满足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以裨益于为公租房及老年人以房

养老提供法律保障2。此外，有学者认为，居住权制度亦利于为拆迁安置中的居住利益、家庭成员对公

房享有的居住权，以及投资性居住权等提供制度支持3。 

 

                                                   
1 德国民法典中，居住权属于特殊的限制人役权，是对所涉房屋的独占使用，具有排除所有权人的效力。参见申卫星、杨旭：

《中国民法典应如何规定居住权？》，载《比较法研究》2019 年第 6 期，第 71 页。 

2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于 2018 年 8 月 27 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所作的《关于提请审议<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的说明》。 

3 参见王利明：《论民法典物权编中居住权的若干问题》，载《学术月刊》2019 年第 7 期，第 95-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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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法典增设居住权制度之前，我国司法实践及相关司法解释已出现居住权概念4。彼时有当事人

在合同或遗嘱中约定社会性居住权，但基于物权法定原则，该等约定的居住权尚不具有物权效力，故而

较难直接获得物权的周全保护。居住权制度的出现，不仅是对我国司法实务的总结，亦是在比较法经验

的基础上对社会需求和关切的回应。 

（三） 居住权的特点 

基于我国居住权制度的现行规范，我国居住权的特点与域外比较法下这一古老制度的一般特点大

体一致，可总结为以下特点：其一，居住权为特定人设立，具有不可移转性。居住权作为一项用益物权，

兼具财产属性与较强的人身属性，不可转让或继承。其二，居住权具有长期性甚至终身性。居住权以合

同或遗嘱约定的期限届满或居住权人的终身为限。其三，居住权的设立以无偿性为原则，有偿性为例外。

人役权通常为家庭伦理等具有特定情感关系的人设立，以无偿为基本特征；但允许当事人私人自治以有

偿设立居住权。值得一提的是，租赁权系作为相对权的债权，且有期限限制，委实难以替代居住权，由

此更加凸显增设居住权制度的必要性。 

三、我国居住权制度的现行规范 

我国居住权制度在扎根于我国司法实践与社会需求的同时，亦极大借鉴和吸收了大陆法系国家关于人

役权的理论和经验。我国居住权制度规定于民法典物权编用益物权分编第十四章“居住权”第三百六十六

条至第三百七十一条，共 6 条，涉及居住权的权能、性质、设立、登记、移转及消灭等内容。 

我国居住权制度的现行规范可简化为下图所示： 

 

（一） 居住权的设立 

1. 居住权合同或遗嘱 

根据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七条和第三百七十一条，当事人可通过订立居住权合同这一要式法律行为

或者通过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基于物债两分的立场，设立居住权的基础法律关系属于纯粹的债之关系
5。 

                                                   
4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 27 条第三款：“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

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 

5 参见申卫星、杨旭：《中国民法典应如何规定居住权？》，载《比较法研究》2019 年第 6 期，第 68-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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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七条第二款进一步对居住权合同的一般条款作出非穷尽式列举，包括当事人的

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住宅的位置、居住的条件和要求、居住权期限，以及争议解决方法。据此可知，

尽管居住权人应为自然人，但居住权的设立人不限于自然人，亦可为法人或其他组织。 

2. 设立对价 

借鉴比较法下部分国家的做法，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八条规定设立居住权原则上是无偿性的，但亦允

许有偿性的例外约定6。该等规定，不仅体现了私人自治这一民法典的核心价值基础，亦与居住权制度

“住有所居”的立法目的和以房养老、投资性居住权等现实需求相符。 

（二） 居住权的登记 

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八条和第三百七十条要求居住权的设立和消灭应分别向登记机构履行设立和注

销登记程序。 

就居住权的设立登记而言。我国居住权的设立采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及登记要件主义7，即未经

登记，不仅不可对抗第三人，亦在当事人之间不发生效力。依循体系解释，由于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及同

为用益物权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同样采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及登记要件主义8，倘居住权的设立

未经登记，亦可解释为不发生效力。 

（三） 居住权期限 

综合考虑居住权合同的一般条款、居住权的设立登记要求、居住权的不可移转性及居住权制度的立

法目的等，就居住权期限的解释和适用可能出现以下三种情形9： 

1. 当事人在居住权合同或遗嘱中对居住权期限的约定不明确或没有约定。考虑到权利人的居住需求

和居住利益，可推定居住权期限至居住权人死亡时止。 

2. 当事人在居住权合同或遗嘱中约定的居住权期限畸长。鉴于居住权的不可移转性及为特定人利益

的特点，可将该等期限解释为至居住权人死亡时止。 

3. 当事人在居住权合同或遗嘱中对居住权期限的约定与登记机关登记的期限不一致。除有证据证明

登记机关的登记确有错误外，考虑到居住权设立登记的公示效力，应以登记机关登记的居住权期

限为准10。 

                                                   
6 该等有偿性的例外约定可见于大陆法律国家民法。例如德国法中的居住权原则上是无偿的，但允许以债务契约的有偿特约

来约定为有偿。参见王利明：《论民法典物权编中居住权的若干问题》，载《学术月刊》2019 年第 7 期，第 99-100 页。 

7 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八条规定“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 

8 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第三百四十九条：“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建设用地使用权登

记。建设用地使用权自登记时设立。登记机构应当向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发放权属证书。” 

9 参见王利明：《论民法典物权编中居住权的若干问题》，载《学术月刊》2019 年第 7 期，第 93 页。 

10 民法典第二百一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

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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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居住权的移转 

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九条明确禁止居住权的转让或继承。依循民法典总则编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有

关规定11，倘若当事人就居住权予以转让或继承，该等民事法律行为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

定为无效。 

鉴于居住权作为人役权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九条明确规定，居住权不得转

让、继承。这一禁止性规范体现的是居住权之不可移转原则12。此外，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九条禁止设立

居住权的住宅对外出租，但允许当事人有另外约定。 

（五） 居住权的消灭 

由于居住权不可转让或继承，因此民法典第三百七十条规定，居住权期间届满或居住权人死亡的，

居住权消灭，应当及时办理注销登记。该条款与居住权之不可移转原则相适应。 

四、我国居住权制度的适用领域 

居住权制度根植于弱者保护及私人自治等民法价值理念，且财产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权利配置亦

裨益于提高财产利用效率。为“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的居住权基于其适用领域可体现为社会性居住权、兼

具社会性与投资性居住权，以及投资性居住权三种权利样态13。居住权制度的立法目的明确提及的是“为公

租房及老年人以房养老提供法律保障”14，牵涉的即是社会性居住权，以及兼具社会性与投资性居住权。 

除了传统上旨在解决特定的家庭成员和家庭服务人员之间的居住困难问题而产生的基于家庭关系的社

会性居住权外，社会性居住权亦可适用于经济适用房、共有产权房及廉租房等国家保障性住房领域，由政府

保留所涉房屋的所有权，中低收入家庭等弱势群体享有居住权。 

兼具社会性与投资性居住权主要体现于“以房养老”领域。老年人可与相关金融机构达成设定居住权

及以房养老的协议，协议生效后，老年人向金融机构移转房屋所有权，金融机构在该房屋为老年人设定永久

居住权，并根据房屋价值定期向老年人给付养老资金15。 

五、关于居住权尚待厘清及明确的问题 

1. 民法典未对居住权登记所涉的登记机构、登记程序、申请材料及未登记的法律后果等予以细化规

                                                   
11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

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12 从域外比较法观之，为弥补民法典已规定的不可移转的社会性居住权，德国于 1951 年颁布《住宅所有权与长期居住权法》

规定一项可转让和继承的长期居住权，且权利人转让长期居住权需经所有权人或第三人同意。该等长期居住权以其可移转

性的优势，不仅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并较大程度上取代了民法典中的居住权。参见申卫星、杨旭：《中国民法典应如何规

定居住权？》，载《比较法研究》2019 年第 6 期，第 71-74 页。 

13 参见申卫星、杨旭：《中国民法典应如何规定居住权？》，载《比较法研究》2019 年第 6 期，第 75-80 页。 

14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于 2018 年 8 月 27 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所作的《关于提请审议<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的说明》。 

15 我国目前既有的以房养老的模式主要有反向抵押和售后租回。例如《中国保监会关于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

点的指导意见》（2014 年 6 月 17 日）规定“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是一种将住房抵押与终身养老年金保险相结合的创新型商业

养老保险业务，即拥有房屋完全产权的老年人，将其房产抵押给保险公司，继续拥有房屋占有、使用、收益和经抵押权人

同意的处置权，并按照约定条件领取养老金直至身故；老年人身故后，保险公司获得抵押房产处置权，处置所得将优先用

于偿付养老保险相关费用”；但因该等规定与彼时现有民事制度间存在不可协调的矛盾，实践效果并不理想。参见王利明：

《论民法典物权编中居住权的若干问题》，载《学术月刊》2019 年第 7 期，第 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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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住权的登记是否可准用《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仍需有权机关和部门进

一步厘清。 

2. 民法典第三百七十条规定“居住权期限届满或者居住权人死亡的，居住权消灭。居住权消灭的，应

当及时办理注销登记。”该条款未明确办理居住权注销登记的主体，是否包括居住权的设立人或

利害关系人；以及未及时办理注销登记对居住权的设立人或利害关系人有何不利法律后果。前述

问题仍留待细化规则或裁判依据进一步释明。 

3. 若当事人在居住权合同或遗嘱中明确约定该等住宅不可出租，那么由此订立的租赁合同不发生效

力；倘若当事人在居住权合同或遗嘱中明确约定该等住宅可出租，有权机关和部门是否应对房屋

的租赁主体和租赁用途等事项予以限制16？ 

4. 除居住权的设立人与居住权人之间的纯粹债之关系外，居住权制度下的法律关系亦包括伴随债之

关系17。在居住权存续期间，因房屋的利用、日常维护、改良修缮等所产生的费用承担和分配问题，

是基于收益与风险一致的原理，由居住权人自负房屋的修缮等费用18；抑或是交由当事人自行约定？

需由有权机关或部门予以明确。 

5. 在满足居住权制度目的的前提下，为提高房地产物业的利用效率，是否可将居住权拓展适用于为

不具备购房资格人群、不符合国家住房保障申请条件的中低收入群体、长期异地工作生活群体、房

改房或公有房屋、小产权房等设立居住权，甚至是合作建房、购买分时度假房屋等商业领域，仍然

亟待进一步释明。 

六、结语 

民法典表决通过前后立法界、理论界及实务界对居住权制度的侧重点将大有不同。倘言表决通过前是从

立法论角度讨论制度设计的宏观定位、必要性及有效性等问题；表决通过后将大可能转为从解释论角度对居

住权制度展开教义学诠释和体系建构，从法规范体系内部阐发相应的价值主张。对居住权制度相关规定的解

释与适用，仍待有权机关和部门进一步厘清和细化。 

 

                                                   
16 有学者认为，居住权的立法目的是满足特定个人的居住需要，并非促使其通过房屋出租或用于生产经营活动获益，因此该

等允许出租的例外情形应限于以房养老情况下的非基于共同生活关系而产生的居住权场合。参见王利明：《论民法典物权编

中居住权的若干问题》，载《学术月刊》2019 年第 7 期，第 99 页。 

17 参见申卫星、杨旭：《中国民法典应如何规定居住权？》，载《比较法研究》2019 年第 6 期，第 68-71 页。 

18 参见王利明：《论民法典物权编中居住权的若干问题》，载《学术月刊》2019 年第 7 期，第 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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